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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告
经于田县泰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原股

东陈瑞环、黄勇召开股东决议，同意由新疆
和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收购于田县泰源矿
业有限责任公司51%股权。我公司承诺：
一是新疆和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收购于田
县泰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51%股权，在市
场监督管理局依法依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
备案前，原于田县泰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所产生的债务（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质押、担

保及第三方机构的债务及第三方连带责
任）与新疆和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无关；二
是原于田县泰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
公章及法人私章均做注销登记或封存处
理，由收购方新疆和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重新依法依规办理相关印章。

特此通告
于田县泰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
2024年10月1日

由我公司承建的和田学院新校区一期工程（EPC）总承包项目已于2021年12月15日竣

工并验收。如有参与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、材料款、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者，请在

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。

施工单位联系人：张磊 19995432566
建设单位联系人：付世周 13579685151

和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：2028223
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

2024年10月1日

通 告

新疆和田河玉龙喀什河和田市伊里其乡（左
岸 30+883-33+883 段）防洪工程环境影响

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
法》及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部令
第 4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现对本项目环境影响
评价进行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。公示内容
如下：

一、《新疆和田河玉龙喀什河和田市伊
里其乡（左岸30+883-33+883段）防洪工程
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
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：https://
www.eiacloud.com/gs/detail/1?id=
409272Okfm。可与环评单位联系，查阅纸
质报告书。

二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：项目所在区
域（和田市伊里其乡）公众。

三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：http://
www.xjhbcy.cn/blog/article/6257。

四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
公众可通过电话、信函、电子邮件或者

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，在规定时间内将
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或评价
单位，反映与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。

公众提交意见时，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
式。

（1）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
建设单位：和田市水管总站
联系人：游主任
联系电话：0903-7825271
（2）环评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
评价机构：新疆广清源环保技术有限公

司
联系人：曹工
联系电话：13999263754
五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
2024年9月27日～2024年10月15日

和田市水管总站
2024年10月1日

由我公司承建的于田中等职业学校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综
合实训楼建设项目已于2024年4月28日竣工并验收。如有参与该施工

项目的农民工工资、材料款、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者，请在本通告登

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。

施工单位联系人：黄先生 13150432068

建设单位联系人：郭先生 18699179112

于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：6812062
新疆璟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2024年10月1日

通 告

由我公司承建的洛浦县恰尔巴格镇吉米亚村人居环境污水治理项
目已于2023年9月13日竣工并验收。如有参与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工
资、材料款、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者，请在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日
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。

施工单位联系人：魏先生 15001518268
建设单位联系人：蔡先生 15292668982
洛浦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：6622141

和田地区天宇建设有限责任公司
2024年10月1日

通 告

热 烈 庆 祝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热 烈 庆 祝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575 周 年周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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